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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11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常用法律 法规 规章 司法解释大全（总第5版）》收录298个使用频率
最高的法律文件，包括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司法解释四个效力层级：没置常规目录和拼音索
引，双重检索，查找便捷：精选常用法律、行政法规.逐条加注条旨.言简意赅。
依托我社权威出版物，提供超值免费专业法规增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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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拼音索引宪法类(一)宪法(二)国家机构法(三)立法制度(四)民族区域自治民法商法类(一)总类(二)物权(
三)债权(四)知识产权(五)婚姻、继承、收养(六)商法行政法类(一)总类(二)人事(三)公安(四)国家安全(
五)司法行政(六)科学、教育(七)文化、体育(八)卫生、计划生育(九)应急管理(十)城乡建设(十一)环境
保护经济法类(一)财政(二)税务(三)矿产、水利、能源(四)农林牧渔(五)土地(六)交通(七)邮电信息(八)
工商管理(九)审计、统计社会法类(一)社会保障(二)特殊保障(三)劳动用工(四)安全生产刑法类诉讼及
非诉讼程序法类(一)刑事诉讼(二)民事诉讼(三)行政诉讼(四)非诉讼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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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七章 特定问题调查第三十九条【组织调查委员会的情形】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属于其职
权范围内的事项，需要作出决议、决定，但有关重大事实不清的，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
会。
第四十条【提议组织调查委员会的主体】委员长会议或者主任会议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提议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
五分之一以上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书面联名，可以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议组织关于特定
问题的调查委员会，由委员长会议或者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
会审议、提出报告，再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
第四十一条【调查委员会的组成】调查委员会由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组成，由委员长会议或
者主任会议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提名，提请常务委员
会审议通过。
调查委员会可以聘请有关专家参加调查工作。
与调查的问题有利害关系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其他人员不得参加调查委员会。
第四十二条【调查委员会的权利义务】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时，有关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
业组织和公民都有义务向其提供必要的材料。
提供材料的公民要求对材料来源保密的，调查委员会应当予以保密。
调查委员会在调查过程中，可以不公布调查的情况和材料。
第四十三条【调查报告】调查委员会应当向产生它的常务委员会提出调查报告。
常务委员会根据报告，可以作出相应的决议、决定。
第八章 撤职案的审议和决定第四十四条【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的撤职权】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问，可以决定撤销本级人民政府个别副省长、自治区副主
席、副市长、副州长、副县长、副区长的职务；可以撤销由它任命的本级人民政府其他组成人员和人
民法院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
检察员，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分院检察长的职务。
第四十五条【撤职案的提出】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本级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对本法第四十四条所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撤职案。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对本法第四十四条所列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撤职案。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五分之一以上的组成人员书面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
出对本法第四十四条所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撤职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或者由主任会议提议，经全体会议决定，组织调查委员会，由以后的常务委员会会议根据调查委员
会的报告审议决定。
第四十六条【撤职案的审议和表决】撤职案应当写明撤职的对象和理由，并提供有关的材料。
撤职案在提请表决前，被提出撤职的人员有权在常务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申辩意见，或者书面提出申辩
意见，由主任会议决定印发常务委员会会议。
撤职案的表决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由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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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11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常用法律 法规 规章 司法解释大全(总第5版)》是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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